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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条件还不够成熟，尚未形成系统规范的理论体系，我国各大院校
在培养法务会计人才方面的力度不够，培养的人才多数是“单一型”的。从法务会计培养的人才目
标实践看，应致力于培养既精通会计，又熟知法律知识的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针对目前我国法务
会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应构建我国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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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会计是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一个新兴会计领域。法务会计师最早在美国出现，是掌握会计知识和法

律知识的综合型人才，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犯罪、经济纠纷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几乎所有的经

济行为都与会计和审计有关，法务会计人才将成为 21 世纪最需要的人才。

一、法务会计的相关基础理论

( 一) 法务会计的源起及概念界定
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纠纷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对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来说，法律将成为保护自身

权益的有效途径。法务会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一种既不同于一般会计工作，也不同于一般审

计工作的特殊会计工作。由于其涉及会计和法律的特殊领域，因此被称为法务会计。上个世纪 80 年代，法

务会计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产生，并获得迅速发展。在我国，市场经济日趋复杂化，法务会计的重

要性逐步凸显。
上个世纪之前我国关于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很少，自 2001 年以后对法务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才有所增

加，专门研究法务会计理论研究者开始不断涌现。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学者对于法务会计的定义也有所不

同。如: 李若山的观点认为“法务会计的基础是会计理论，通过使用各种方法，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会计问题提出相关见解，并为解决经济纠纷或法官做出判决提供所需事实依据的一种行业”。［1］盖地分别从

科学和实务两个角度对法务会计进行定义，“从学科角度上看，它充分吸收了基本会计的原理和法学的原则

特别是证据学的理论，而且还吸收了审计和统计学中的一些统计分析、对比分析方法而形成一门具有交叉性

质的新兴学科。从实务角度上看，法务会计是以与会计学有关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以相关法律条款为凭据，

以具体数据为依据，对会计事项中涉及法律问题的方面进行处理的一种行业”。［2］

( 二) 法务会计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
1． 法务会计在我国的发展情况。21 世纪初，我国学者将英美等国的法务会计定义引进国内，由于那时

在案件审查中占主要席位的是民事责任，因此人们对法务会计的了解甚少。随后，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

制定了如下条款:“为了弄清事实，在案件中遇到某些具有针对性的情况时，必须指定精通专业知识的人员

进行判断”。［3］如财务问题在案件中被涉及时，审查部门会根据情况要求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务会计人员协



助，联合进行相关案件的确定，并根据鉴定结果出具书面报告书，法官以相关法律政策为依据对报告书的可

靠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经过认定后的报告书就可以成为判断有关人员腐败、接受贿赂等经济犯罪行为的主

要证据。自此以后，法务会计在我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目前我国的法务会计还是审查有关经济犯罪领

域的案件，由于没有必要的理论性指导，致使解决案件的效率被大大降低。
2． 法务会计在国外的发展情况。现代法务会计在美国最早出现，上世纪，法务会计就已经在西方国家得

到了飞速发展。据了解，在美国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中的前 120 家，进行了法务会计服务的已达到了 60%。
目前，法务会计在美国的人才需求榜上排名第一。另外，加拿大还专门设立了法务会计制度建设探讨组，以

加强对法务会计制度的建设。鉴于西方国家法务会计的发展的优势，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还要与中国

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务会计，不断完善我国法务会计的制度建设。

二、我国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法务会计是会计与法律之间联系的中介，它已大大超出了会计的范围，所涉及的会计问题更为多样

和特殊。因而，对法务会计从业人员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在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条件还不够成熟，没有形

成系统规范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培养法务会计人才带来了困难。从当前的人才培养方式上看，我国培养的人

才多数是“单一型”的，即只了解专业知识的某个方面，对其他学科完全不曾涉及或仅一知半解。这种局面

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法务会计人才缺乏。
( 一) 我国各大院校在培养法务会计人才方面的力度不够
在专业设置方面，有关法务会计的专业相当少，而且以选修课的形式居多，正规的法务会计本科教育规

范很少建立。在法务会计方向上进行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数量不多，对司法会计方向进行研究的人才更

是寥寥无几，因此在我国法务会计经常应用的司法实践中难以获取证据或不会使用专业技术处理涉及会计

业务案件的情况普遍存在，继而无法将案件的事实弄清，对公正合理的判决案件产生不利影响。
( 二) 我国法务会计人员自身的专业知识不足且素质偏低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纠争和经济违法案件不断出现并且情况越来越复杂，一般的会计、审计知

识已经无法解决法务会计人员所面对的会计、审计和涉案金额巨大的商业贪污、诈骗、徇私等违法行为的判

断与认定问题，这就要求法务会计人员在掌握与一般会计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还必须掌握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必要的办案方法并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然而，目前在我国基本没有既懂得会计学、审计学

知识，又懂得法学理论与实务的复合型人才。

三、构建我国法务会计人员培养模式的几点建议

法务会计的从业人员必须是各方面能力皆精通的“复合型”人才，并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这是由法务

会计是一种新生的综合性交叉学科的性质决定的。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可从以下两点入手加强对法务

会计人才的培养，这样既可以使当前的人才短缺情况得到解决，又有利于法务会计的长远发展。
( 一) 加强法务会计的学历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
就我国高等院校目前对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情况来说，对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只通过本科教育来实现

的可能性很小，培养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只有通过研究生教育才能可行。对于那些即想开设法务会计方

向又想开设其他新兴会计方向的高等院校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会计学硕士研究生授予权。因此，对于那些

拥有授予权的院校开展法务会计研究生教育应给予支持。
( 二) 加强法务会计的后续教育，培养综合性法务会计人才
除了学历教育之处，在高等院校还可以采取双学位、双学历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是在开设法务会计专

业条件不够成熟的高等院校实行。对于那些不具优势的高等院校应激励学习会计的学生辅修法学，为法务

会计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
( 三) 加强法务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法务会计人才
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对法务会计人才除了在数量上做出要求外，还在质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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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要求。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务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对法务会计工作的实质不能准确

的把握。至此，只通过基本的知识教育是没有办法满足对人才的需求的。所以，必须对当前的工作人员进行

在职培训使之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懂得各种获取证据的技术、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掌握各种与会计有关的

知识。在职培训是为了使各相关单位的从业人员以及领导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法务会计的工作并成

为优秀的法务会计师而对其所进行的法务会计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以解决当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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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dition of forensic accounting mechanism is not mature enough in China and has not yet
formed a theoretical system specification． Most colleges haven’t spent adequate attention on the training of forensic
accounting talents while most students are trained by single ty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the future talents
training should aim to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who are proficient in accounting and familiar with the legal
knowledge．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ivation mode of forensic accounting talents in China should also aim at the exist-
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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